
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

申请事项名称： 大型户外广告设置审批

证明事项名称： 场地产权、使用权证明

一、基本信息

（一）申请人（承诺人）

姓名（或单位）： 联系方式：

证件类型： 证件编号：

（二）受理单位

名称： 联系方式：

二、受理单位告知

（一）证明事项名称

场地产权、使用权证明。

（二）证明用途

申请大型户外广告设置

（三）设定证明依据

《淮南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》第十四条之规定

（四）证明的内容

姓 名 （ 或 单 位 ） 申 请 设 置 的 大 型 户 外 广 告 位

于 ，该处所有权归 （单位或个人）所有，不

属于违法建筑、危房,无安全隐患。产权单位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同意在该处设置

大型户外广告，申请单位已经依法取得使用权。申请设置的大型户外广告不妨碍

消防安全，不损害市容市貌，并切实加强各项安全措施。

（五）承诺的效力

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证明内容中提出的条件、要求，并愿意承担不

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后，受理单位（或审批单位）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承

诺办理相关事项。



（六）不实承诺的责任

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安徽省公共信用信息目录，对故意隐瞒

真实情况、提供虚假承诺办理有关事项的，依法作出如下处理：

责令限期整改；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

定。

三、申请人承诺

申请人现作出下列承诺:

（一）已经知晓并理解受理单位告知的全部内容；

（二）已符合受理单位告知的条件、要求，具体是:

姓 名 （ 或 单 位 ） 申 请 设 置 的 大 型 户 外 广 告 位

于 ，该处所有权归 （单位或个人）所有，不

属于违法建筑、危房,无安全隐患。产权单位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同意在该处设置

大型户外广告，申请单位已经依法取得使用权。申请设置的大型户外广告不妨碍

消防安全，不损害市容市貌，并切实加强各项安全措施。

（三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;

上述承诺是本人真实意思表示。

申请人签名： 受理单位（公章）：

日期: 日期:

(本文书一式两份，受理单位与申请人各执一份。)

说明：当受理机构与审批机构不一致时，本告知承诺书由审批机构授权受理

机构代为签章，并代为履行告知义务。


